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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安阳市市区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
优抚对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相关事宜的通知

市、区住房保障部门:

根据中共安阳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印发《安阳市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

实施意见》(安退役军人组办〔2021〕8 号)规定，为规范和

完善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，

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在我市市区申

请公共租赁住房按本通知执行。



二、符合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优抚对象，经退

役军人主管部门认定后，在区便民中心住建局(住房保障)窗

口提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。

三、优抚对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时，其依法享受的抚恤

金、补助金、优待金和护理费等待遇，在准入审核中不计入

家庭收入。

四、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，优先予以保障。对符

合条件并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租住公共租赁

住房租金减免 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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